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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的目的、意义和编制依据

（一）目的与意义

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落实土地调控政策，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结构、方式、时序和优化其空间布局，促进土地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确保保障性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点基础设施项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保障醴陵市经济和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特制定醴陵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二）编制依据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51号）、《关于印发〈供地计划备案审查技术要点〉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1]46号）、《关于做好2017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土地储备计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湘国土资办发〔2016〕230号）和《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编制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编制此计划。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十八大精神为统领，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建设“两型社会”为目标，以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核心，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围绕“两型四化”战略构想，大力推进“园区大发展、城区大建设、山区大变化、民生大改善”工作，努力构建实现“六强六地三宜”。

（二）基本原则

1、城乡统筹原则

统筹城乡用地，优化城乡用地结构和布局，科学合理地供地，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

2、合法合规原则

应该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具体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严格控制增量用地供应，积极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进一步推动土地利用方式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
4、区域协调原则

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和一般建制镇之间的用地需求，在区域土地市场内合理安排土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和时序，科学合理安排国有建设用地的供应。
5、供需平衡原则

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和供应量。

6、有保有压原则

严格执行禁止供地和限制供地政策，保障国家、省、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项目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建设用地供应，严格限制“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项目用地。

三、适用范围与期限

本计划适用于醴陵市行政辖区内计划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四、计划指标

（一）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2017年度醴陵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69.86公顷以内。 其中存量土地6.61公顷，新增建设用地163.25公顷。
（二）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结构

2017年，全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服用地12.5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7.37%；工矿仓储用地57.16公顷，占供应总量的33.65%；住宅用地42.5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5.0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9.83公顷，占供应总量的5.79%；交通运输用地47.81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8.15%；无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特殊用地供应。2017年醴陵市供地主要集中在工矿仓储用地、交通用地、住宅用地上，供应量占到总供应量的86.84%。
（三）国有建设用地供应布局

（1）住宅用地
2017年，全市住宅用地供应主要分布在来龙门街道办事处珊田村、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玉屏山村、国瓷街道办事处姜村等地。
（2）商服用地
全市商服用地在住宅用地周边配套布局，集中在来龙门办事处清潭村和来龙门街道办事处珊田村。
（3）工矿仓储用地
2017年，全市工矿仓储用地集中在醴陵经济开发区，实现“产城一体”发展。
（4）交通运输用地
2017年，全市交通运输用地主要是旗滨路（阳三段）、向阳河路二期和玉瓷路（凤凰大道至石子岭广场）。
（5）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017年，全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主要分布在阳三石街道办事处。
（四）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43.8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5.79%。其中商服用地1.56公顷，住宅用地5.27公顷，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3.09公顷，交通运输用地33.88公顷，工矿仓储用地没有供应。
第二季度供应52.9公顷，占供应总量的31.14%。其中商服用地4.32公顷，住宅用地10.62公顷，工矿仓储用地31.22公顷，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6.74公顷，交通运输用地没有供应。
第三季度供应41.21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4.26%。其中商服用地3.05公顷，住宅用地12.22公顷，工矿仓储用地25.94公顷，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没有供应。
第四季度供应31.95公顷，占供应总量的18.81%。其中商服用地3.6公顷，住宅用地14.42公顷，交通运输用地13.93公顷，工矿仓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没有供应。
（五）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方式

2017年，醴陵市国有建设用地采用出让和划拨方式进行供应。计划采用出让供应的土地面积共112.05公顷，占供应总面积的65.97%；采用划拨方式供应的土地面积共57.81公顷，占供应总面积的34.03%。
其中拟供应的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采取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住宅用地供应方式视情况而定，普通商品房用地采取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交通运输用地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采取出让方式供地。
五、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供应总量

2017年醴陵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42.53公顷以内，其中存量土地5.29公顷，新增建设用地37.24公顷。

（二）住宅用地供应结构

2017年醴陵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中，保障性住房用地4.59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10.79%，全部为安置房；普通商品房用地22.67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53.3%，其中，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面积为13.15公顷。此外，还有15.27公顷的棚户区改造用地。综上，“三类”住房面积共33.01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77.62%。
（三）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1、棚户区改造用地：主要分布国瓷街道办事处、阳三石街道办事处。

3、安置房用地：主要分布在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玉屏山村、龙门街道办事处珊田村。
4、普通商品房用地：主要分布在来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玉屏山村、国瓷街道办事处姜村。

（四）住宅用地供应时序

第一季度供应5.27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12.39%；第二季度供应10.62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24.99%；第三季度供应12.22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28.72%；第四季度供应14.42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33.90%。

（五）住宅用地供应方式

2017年度全市拟供应的住宅用地中，安置房用地采用划拨方式供地；普通商品房用地采用招拍挂等出让方式供地。2017年划拨供应住宅用地10公顷，出让供应住宅用地32.53公顷。

（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

保障性安居工程包括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和安置房用地，供应总量为4.59公顷，均为安置房用地，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10.79%，主要分布在阳三石街道办事处玉屏山村、龙门街道办事处珊田村。
（七）“三类”用地供应

“三类”用地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用于住宅的棚户区改造用地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4.59公顷，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用地13.15公顷，棚户区改造用地15.27公顷，“三类”用地合计33.01公顷，占住宅用地供应总量的77.62%。
六、政策导向

（一）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1、加大住宅用地供应，提高保障性住房用地的比例，合理把握供地规模和时序，保持商品住房用地的平稳供应，结构上要向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倾斜。全力贯彻落实国务院“各类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和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的要求。

2、大力支持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产业用地供应，构建合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优先确保陶瓷、花炮、玻璃、汽车零配件、服饰五大产业用地，支持渌江新城开发建设用地的供应。

3、优先和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引导、保障和支撑城市健康有序发展。适度加大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供应，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
（二）优化空间布局

1、全面拉开“一城三片区”、“一心六组团”建设。紧扣“新创业新醴陵”的总目标，谋划一个发展布局，即“一城三片区”，一城即醴陵城区，三片区即提质老城区、升级经开区、开发示范区；“一心六组团”，即以市区为中心，以产业为依托，在全市打造六个集镇组团。
2、扎实推进示范区和开发区建设。优先保证长庆示范区和经济开发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合理供应产业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

3、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加强土地供应区域分类指导。严格控制中心城区土地供应规模，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的有机疏解和调整。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土地供应，适度供应符合中心城功能定位的产业发展用地，严格限制与中心城区整体发展不协调的土地供应。优先保证重大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产业项目的土地供应，结合重点开发地区土地供应，逐步建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先行的土地供应空间模式。

4、强化公共交通引导住宅用地供应，实现城市的空间均衡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在土地供应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大容量公共交通、主要公共交通走廊站点附近集中安排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房用地的供应；合理控制和把握住宅用地的供应时序；将居住、商业、产业、教育、卫生、文化用地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混合安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三）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1、严格保护耕地，从严控制增量用地供应。严格按照国务院下达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农用地转用规模、耕地保有量和耕地指标，从严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保护基本农田，除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项目，以及本县的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外，严禁其它项目建设占用基本农田。

2、制订和完善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完善并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的用地标准和相关控制性指标，建立土地供应用地标准管理机制，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用地的集约利用；产业用地供应与土地利用指标、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等指标挂钩，提高开发区（园区）建设项目的准入门槛。

3、继续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继续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供应机制；积极实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制度；开展竞争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试点工作。

（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

1、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土地资源的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上要充分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市场来调节国有建设用地的供求关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引入竞争，运用价格机制抑制多占、滥占和浪费土地的行为，从而达到节约集约用地，合理配置土地资源，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促进耕地保护，提高土地效益，积累资金，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2、进一步完善供应制度

推进土地市场建设，应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制度；积极运用土地资产管理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3、按照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进一步扩大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范围。

全力推进经营性土地招拍挂出让工作，使之不断规范、完善和提高，不断健全政府储备、统一供应、公开交易、市场配置的土地供应机制严格按划拨供地目录供应划拨用地。按照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进一步扩大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的范围。完善经营性土地出让的一系列配套政策，在土地出让审批程序上更严格、更规范。重点完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操作规范，细化工作程序，规范文书文本格式。同时，规范土地市场，发挥地价对市场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大对土地市场的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后续的监督检查。

七、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发挥政府在土地储备开发和土地供应中的主导性作用，逐步健全并实施土地供应计划的工作机制。一是加强基础工作。县发改委、规划局和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尽快做好实施土地供应中期计划涉及的产业政策、空间区域、实施时序和规划条件等基础工作，加强协同配合，简化审批程序，提高服务效率。二是完善土地储备开发运作模式，加强政府储备力度，提高对房地产市场调控能力。

（二）严格落实供地计划

认真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住宅用地供应。确保保障性住房、各类棚户区改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三类用地”指标落实到位。突出经济发展支撑项目用地服务，充分保障招商引资，国家、省、市重点工程项目和优势产业用地需求。

严格遵行土地供应方式程序。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和新增工业用地（不含原宗地内改扩建）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有偿供地。扩大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

（三）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和监督，加强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

加强各部门沟通、协调和监督，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县国土资源局和县发改委等部门要切实加大中期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力度，及时总结计划执行情况，定期向市政府报告；县政府和县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主动做好土地供应中期计划实施工作，分阶段定期确定本行政区域和本行业拟安排的土地供应地块，由县国土资源局和县发展改革委汇总，并会同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后，定期向社会公布。

强化计划的动态跟踪管理和通报，保证计划指标依法执行。对因特殊原因影响供应计划执行的，对供应地块执行情况及时进行总结，未按计划供地的要找出原因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编制下一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时作为参考，使编制工作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县国土资源局和县发改委对年度土地供应计划的组织、工作绩效和计划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结合年度内违法违规用地查处情况，形成综合意见报县政府，纳入县政府对各部门工作的考核。

（四）加强土地市场化、信息化建设

在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土地市场实施动态监测、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强土地的市场化建设，提高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而提高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同时，构建土地市场管理的标准化体系，建立计划供应地块的信息数据库，保证供应地块数据的一致性和及时更新性,实现供应地块的统一管理，并根据地块的供应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及时掌握各地块的供应情况。

附表
表1 醴陵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 途
区 市
	合  计
	商服
用地
	工矿
仓储
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
管理与
服务
用地
	交通
运输
用地
	水域及
水利设施
用地
	特殊用地

	
	
	
	
	小  计
	廉租房用地
	经济适用房用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
用地
	
	
	
	

	
	
	其中
新增
	
	
	
	其中
新增
	
	
	
	
	
	
	
	

	醴陵市
	169.86
	163.25
	12.53
	57.16
	42.53
	37.24
	0.00
	0.00
	22.67
	19.86
	9.83
	47.81
	0.00
	0.00


表2 醴陵市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类   别
区  市
	合   计
	廉租房
用地
	经济
适用房
用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小计
	中小套型商品住房用地
	小计
	公共
租赁房用地
	棚户区
改造
用地
	安置房用地

	
	
	其中
新增
	
	
	
	其中
新增
	
	
	其中新增
	
	
	

	醴陵市
	42.53
	37.24
	0.00
	0.00
	22.67
	17.38
	13.15
	19.86
	19.86
	0.00
	15.27
	4.59



